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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劳动争议案件 

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 

  2005 年 6 月 19 日 

     为依法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和谐发展，正确审理劳动争议

案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等规定，结合我省审判实践，提出如

下意见： 

     

     1. 劳动争议审判工作应当坚持依法、公正、高效的原则。 

    人民法院应当采取有力措施充分保障作为弱势群体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应当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与经济的和谐发展。 

     

     2. 受理劳动争议案件数量特别多、审判任务特别重的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可设

立专门的民事审判庭集中审理劳动争议案件。 

    受理劳动争议案件数量较多、审判任务较重的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可指定专门的

合议庭集中审理劳动争议案件。 

    其他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应当指定专门的民事法官集中审理劳动争议案件。 

     

     3. 人民法院收到劳动者起诉材料，经审查认为符合起诉条件的，应予当天立案

并优先于其他案件单独排定开庭时间、开庭地点及审判人员。 

    人民法院对劳动争议案件采用特别标志的卷宗袋，以方便劳动争议案件的快立、

快审和快执。 

    人民法院应当为有需要的劳动者提供节假日立案、预约立案等便民服务。 

     

     4. 劳动者起诉或上诉的劳动争议案件，劳动者不预交案件受理费；案件审结

时，由败诉方负担。劳动者败诉的，人民法院依劳动者申请可依法对应由劳动者承

担的诉讼费用予以减免。 

     

     5.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双方的劳动争议达成了明确的协议，后因款项的支付发

生纠纷的，劳动者以债务纠纷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 

      

     6. 在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主持下，双方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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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力。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确定的给付义务的，对方当事人可直接向法院

起诉。 

     

     7. 人民法院对于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劳动争议案件应当于一个月内

审结。 

     

     8. 人民法院对于举证能力较弱的劳动者应当加强诉讼指导，并可对劳动者的举

证期限酌定从宽。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应当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不得轻易以劳动者

证据不足或举证期限届满而驳回其诉讼请求。 

      

     9. 劳动者未出庭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必须核实劳动者是否存在不能到庭的正

当理由，不得简单作出按撤诉处理的裁定或仅因劳动者不到庭而作出不利于劳动者

的缺席判决。 

     

     10. 对于确实无法在正常工作时间出庭参加诉讼的劳动者，经其提出申请，人民

法院可在夜间及节假日的合理时间安排开庭。 

     

     11. 劳动争议仲裁过程中，劳动者可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人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

的申请，但是应当提供担保。劳动者的申请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规定

的，应当依法作出财产保全的裁定。劳动者在仲裁裁决生效或者人民法院判决生效

后三个月内未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保全措施。 

     劳动者确因经济困难不能提供财产担保的，劳动者也可提供保证人担保。 

      

     12. 人民法院在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期间，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持续、大量拖欠劳

动者工资，且准备或正在对资产进行藏匿、转移或变卖的，人民法院可根据劳动者

的申请或依职权及时对用人单位的相应财产采取保全措施。 

    对于申请财产保全的劳动者，如确因经济困难无法提供财产担保的，人民法院可

减轻或免除劳动者的担保义务，确有必要的可由劳动者提供保证人担保。 

      

     13. 《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的“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是指： 

     （一）用人单位明确拒绝支付工资之日或者承诺支付工资的期限届满之日； 

     （二）双方未明确工资支付期限的，劳动者主张权利之日； 

     （三）涉及劳动关系解除，用人单位不能举证证明解除时间的，劳动者主张权

利之日； 

     （四）劳动者请求用人单位承担工伤待遇的，劳动者治疗终结之日或伤残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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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定之日。 

     

     14. 在申请仲裁期间内，劳动者因不可抗力等其他客观原因无法申请仲裁的，申

请仲裁期间中止；从中止的原因消灭之日起，申请仲裁期间继续计算。 

    申请仲裁期间因劳动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用人单位同意履行义务而中

断，从有关部门作出处理决定、明确表示不予处理，或者用人单位明确拒绝履行义

务时起，申请仲裁期间重新计算。 

     

     15. 对于劳动者申请强制执行的劳动争议案件，人民法院可以不受执行立案顺序

的限制，优先予以执行。 

     

     16. 劳动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生效劳动争议仲裁裁决或民事判决的，人民法

院免收申请执行费；申请执行标的额较大的，可以减收申请执行费。 

     

     17. 劳动者申请强制执行生效劳动争议仲裁裁决或民事判决的，人民法院应当自

执行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执行完结。 

     

     18.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在劳动争议案件终结裁决作出之前，裁决用人单位预先

支付劳动者工资、医疗费的，用人单位不得就该裁决向人民法院起诉。用人单位拒

不执行的，劳动者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19. 劳动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劳动争议案件，申请人无法提供被执行人的

财产状况或线索的，由人民法院依职权对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进行调查取证。 

     

     20. 用人单位财产不足以清偿所有债务的，应优先以用人单位财产清偿劳动者的

工资债权。为保护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权和维护社会稳定，劳动者工资债权还可优先

于担保物权和其他优先受偿权得到清偿。 

     

     21. 企业持续、大量拖欠劳动者工资，但企业有可供执行的土地使用权、厂房、

机器设备等实物资产的，人民法院在执行拍卖过程中可要求拍卖人垫付该企业所拖

欠的劳动者的工资后，再从拍卖企业财产所得款项中抵扣垫付的数额。 

     

     22. 人民法院对欠薪单位执行到的每笔款项，均应当自该款项进入执行款专户之

日起三日内支付给被欠薪的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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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对劳动者申请执行的劳动争议案件，人民法院应当严格适用本院《关于对适

用中止执行的若干问题的意见》，未经穷尽一切执行措施，不得裁定中止执行。 

    

     24. 用人单位有能力履行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劳动争议案件仲裁裁决或民事判决

而拒不履行的，人民法院可根据情节轻重对用人单位负责人予以罚款、拘留；情节

严重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追究刑事责任。 

     

     25. 人民法院对在劳动争议案件审理中发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新型、疑难问题及

辖区内发生的可能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群体性劳动争议案件的审理情况，应逐级向

上级法院报告并及时总结经验。 

    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民事审判庭应在法律适用上加强与当地劳动争议仲

裁委员会的协调与沟通，充分发挥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对劳动争议纠纷的疏导作

用。 

     

     26. 人民法院对在审理劳动争议案件中发现的劳动监管问题，应及时向劳动行政

主管部门提出有关司法建议。   

 


